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狮市监处罚〔2025〕4003号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  福建省万里香食品工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816119278255                                  住所（住址）：   福建省石狮市南环路1123-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王雅旋                                     
2025年1月16日，本局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对当事人位于福建省石狮市南环路1123-1号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未发现投诉举报的“原切大片猪肉脯（原味）”和“原切大片猪肉脯（蜜汁味）”产品，但有发现与投诉举报产品相同的标签，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预包装食品。本局于2025年1月16日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对高德游进行询问调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证明材料，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预包装食品收集证据材料，确定违法事实，2025年3月19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9月22日生产“原切大片猪肉脯（原味）”（规格：**g/包）*件，每件**包，共**包，成本***元/包；生产原切大片猪肉脯（蜜汁味）” （规格：**g/包）**件，每件**包，共**包，成本**元/包。当事人上述产品包装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均标示为
	项目
	每100克（g）
	NRV%

	能量
	1530千焦（KJ）
	18%

	蛋白质
	33.0克（g）
	50%

	脂肪
	8.4克（g）
	14%

	碳水化合物
	41.7克（g）
	14%

	钠
	1160毫克（mg）
	58%


该营养成分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要求，当事人也无法提供上述产品营养成分检测报告。当事人上述产品包装标签上的执行标准是GB/T31406，该标准已对肉脯进行质量等级划分，但上述产品包装标签上没有标注质量等级。至案发时止，当事人上述“原切大片猪肉脯（原味）”和“原切大片猪肉脯（蜜汁味）”产品已全部销售给汕头市宏鑫贸易有限公司，售价均为***元/包，金额合计****元。当事人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食品货值金额1260元，违法所得126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本局执法人员提取的投诉举报信，证明案件的来源；
2、本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证明执法人员在当事人位于石狮市南环路1123-1号经营场所现场检查情况；
3、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及受委托人的基本情况； 
4、本局执法人员对高德游的询问笔录、当事人提供的涉案产品投配料记录、出入库记录及销售单，证明了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猪肉脯的具体情况；
5、执法人员提取的“原切大片猪肉脯（原味）”和“原切大片猪肉脯（蜜汁味）”产品标签，证明涉案产品的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 
2025年3月19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狮市监罚告〔2025〕4003号)，告知当事人拟对其作出“1、没收在扣的“原切大片猪肉脯（原味）”产品标签104张、“原切大片猪肉脯（蜜汁味）”产品标签103张。2、没收违法所得1260元，处罚款5000元。”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7718-2011）4.1.11.4规定“食品所执行的相应产品标准已明确规定质量（品质）等级的，应标示质量（品质）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构成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给予当事人没收在扣物品、没收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当事人在案发后能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符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情形。建议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SP-4条从轻情节“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5000元以上1.85万元以下罚款”规定的罚款幅度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预包装食品的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
1、没收在扣的“原切大片猪肉脯（原味）”产品标签104张、“原切大片猪肉脯（蜜汁味）”产品标签103张。
2、没收违法所得1260元，处罚款5000元。
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陆仟贰佰陆拾元，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上的缴款渠道（代收银行网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等）缴交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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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sealdwy） 
2025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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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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